
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远 林罚决字[ 2023 ]第030号

被处罚人姓名  　田ＸＸ 性别 　 /　  出生日期  　　 /                
身份证号码  　　　/  　　 工作单位       /                           
现住址   　　 /  　　　　　　  被处罚单位名称     　　 /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                     
法定代表人  　　/       职务     /                              
单位地址   　　　　　　　  /                                    
2022年10月，田ＸＸ在承建远安县花林寺镇太平村三组百里荒景区停车场配套一期工程中，超审批范围占用林地修建停车场和进场道路。经鉴定，超范围占用林地面积1278平方米(计1.92 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按照《湖北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指导标准（2023年修订）》森林资源管理部分相关规定，给予田ＸＸ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2023年12月31日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2.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一倍的罚款，计16750.44元。                                                                             

本决定书中的罚款，限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二维码）到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远安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  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印章）

                                              2023年10月20日

第一联 附卷


